《确认表填写要求》

1、 表中“送检单位”栏，应填写受检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全称。

2、 表中“设备名称”栏，应填写规范名称。办理进网检验设备应以信息产业部规定的规范名称为准。
3、 表中“设备型号”栏，应填写规范型号，应与设备铭牌、设备说明书等完全一致。
4、 表中“估计测试周期”栏，是正常测试情况下的实验室承诺完成检验时间。估计测试周期由实验室填写。
5、 预计费用为正常检验费用，如有增加测试或复测内容，按项目核算追加。预计费用由实验室填写。

6、 表中“检验依据”栏，应填写生产该型号产品时，所采用标准编号，若采用多个标准，均需逐一列出。办理进网检验设备应以信息产业部规定的标准名称为准，或由实验室填写。

7、 检测内容中确认人由实验室检测工程师填写。

8、 表的左下脚“委托单位签字/盖章”应是法定代表人签名或能代表受检单位办理检验的负责人，委托测试必须加盖公章。

说明：

1、 进网检验按进网要求测试，其他检验请注明需检验的内容及检验标准。

2、 请提供中文说明书一式两份和检验设备样品介绍一份，并且加盖送检单位公章。实际被测产品的功能应与其一致，检测参照说明书和检验设备样品介绍进行。
3、 请提供必要辅助配件。送检设备应有中文简体电源铭牌，中文简体铭牌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（准确内容要求见标准YD/T965或GB4943，以下仅是简易说明）：产品名称、产品型号、额定输入电压、额定输入频率或直流符号、额定输入电流、额定输出电压、额定输出频率或直流符号、额定输出电流、商标或生产单位名称、产品产地等。
4、 送检设备保管期自检验报告发出后三个月，超过三个月不取，将由本实验室自行处理。

以上说明要求的内容只对绝大多数产品而言，如遇特殊产品或特殊情况厂家可与实验室具体协商。以上说明要求的相关内容如与当时的政策文件不同，以政府机构、认证中心和实验室的文件及规定内容为准。

